
學生修讀英語學系雙主修暨轉系要點 

 

一、依【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各學系學生修讀雙主修辦法】第二條、第四條

及【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學生轉系申請辦法】第六條、第七條訂定本系

甄選標準及甄選名額要點。 

 

二、申請條件：各學系修讀學士學位學生，符合以下列標準者得提出雙主

修暨轉系申請。 

1.申請時前各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名次在該班學生人數前 20%； 

2.大學入學考試成績指考或推甄《英文科》考試成績須達頂標，無前

項入學成績者得以通過相當於 CEFR國際標準化英語文測驗成績 B2

級以上替代。 

 

三、甄選方式：符合申請條件者將公告於本系網頁並通知參加《英文作文

及英語文能力測驗》，未到考或口試成績未達 70分者，不予錄取；雙

主修暨轉系錄取名額將依成績及實際缺額狀況擇優錄取。 

 

四、錄取資格公告：申請審定結果經簽奉本校之轉系暨雙主修審查委員會

核可後公布之。 

 

五、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，自 104學年度起施行，修正時亦同；如有

其他未盡事宜，依本校相關法規處理之。 

 


